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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541 章） 
 

《2021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鄉郊代表選舉） 
（修訂）規例》  

 
《2021 年選舉程序（鄉郊代表選舉）（修訂）規例》  

 
 
引言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於 2021 年 8 月 16 日
訂立兩條修訂規例（“修訂規例”）（見附件 A 和 B），以
修訂《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541 章）（“《選管會條

例》”）下的兩條規例。有關修訂旨在改善鄉郊代表選舉的

選舉和選民登記安排。  
 
2. 修訂規例提出的修訂包括—  
 

(a) 優化查閱和編製選民登記冊的工作；  

(b) 延伸提交住址證明的要求至居民代表選舉及街坊
代表選舉的選民新登記申請；  

(c) 修訂選民登記的限期；  

(d) 修訂披露個人資料的要求；  

(e) 容許民政事務總署（“民政總署”）設立投票兼
點票站；  

(f) 准許在鄉郊代表選舉中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  

(g) 賦權票站主任為有需要的選民設特別隊伍；以及  

(h) 賦權民政事務總署署長（“署長”）要求收取政
府補助的學校及非政府機構借出其物業以供設立

投票站及／或點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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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據  
 
3. 在《2019 年選舉法例（雜項修訂）（第 2 號）條例》
及《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制定後，立法會
選舉、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及區議會選舉的選舉程序和

安排得以優化。就此，我們須優化與舉行鄉郊代表選舉有關

的措施，使鄉郊代表選舉的選舉安排與其他公共選舉一致。  
 
(A) 優化查閱和編製選民登記冊的工作  
 
4. 因應上訴法庭就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提出的一宗

司法覆核的裁決 1，現時只有傳媒、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及政

黨可查閱立法會／區議會地方選區的臨時選民登記冊及正

式選民登記冊。  
 
5. 就鄉郊代表選舉而言，我們已實行若干行政措施。除傳

媒 2、政黨 3及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可查閱選民登記冊外，鄉

議局、鄉事委員會、有關原居鄉村或共有代表鄉村的原居民，

以及有關現有鄉村或墟鎮的居民亦可查閱相關的臨時選民

登記冊及正式選民登記冊（統稱為“選民登記冊”）。鄉郊

代表選舉下可查閱選民登記冊人士的類別較為廣泛，旨在確

保查閱機制行之有效，讓相關團體／人士分辨出種票及其他

選民登記的異常之處。我們認為現有措施應予保留，並於法

例中訂明。  
 
6. 我們既要確保查閲選民登記冊的機制維持透明，也要

保障個人私隱，為了在兩者間取得平衡，我們建議修訂有關

的條文，就查閱和編製選民登記冊的工作推出優化措施，其

中包括只限以下指明人士查閱選民登記冊—  
 

                                           
1 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及另一人  訴  選舉管理委員會及另二人  [2020] HKCA 352 
2 傳媒指屬政府新聞處處長所管理的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的登記用戶的人。  
3 政黨指根據香港法律成立或登記或獲豁免登記、符合以下說明的團體或組織 – 

(i) 該團體或組織為與任何先前選舉有關的目的獲提供選民登記冊的摘錄；  

(ii) 該團體或組織在先前選舉中由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代表；或  

(iii) 該團體或組織已公開宣布有意安排任何人 (包括尚未指明的人 )在下一場選舉
當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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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在政府新聞處處長所管理的政府新聞處新聞發
布系統登記的傳媒；  

(b) 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c) 政黨；  

(d) 鄉議局；  

(e) 有關鄉郊地區的鄉事委員會；  

(f) 有關原居鄉村／共有代表鄉村的原居民；以及  

(g) 有關現有鄉村或墟鎮的居民。  
 
7. 除登記工作外，現行法例賦權選舉登記主任為選舉有

關的目的而向其認為合適的人提供臨時選民登記冊或正式

選民登記冊的摘錄。我們建議如下—  
 

(a) 一如其他公共選舉的安排，政黨將獲提供選民登
記冊的摘錄。我們亦建議選舉登記主任繼續擁有

剩餘酌情權，可為保持臨時選民登記冊準確無誤

而向有關原居鄉村或共有代表鄉村的原居民或有

關現有鄉村／墟鎮的居民提供摘錄。就原居民代

表選舉而言，根據過往經驗，一些申請人或會索

取涵蓋整條鄉村的臨時選民登記冊摘錄，以追溯

某些選民的宗族連繫，從而向審裁官提出反對。

至於居民代表選舉和街坊代表選舉，由於訂有居

住三年的嚴格規定，向有關現有鄉村／墟鎮的居

民提供選民登記冊摘錄有助有關居民舉報任何異

常之處。  

(b) 為選舉有關的目的而向政黨和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提供正式選民登記冊的摘錄，使鄉郊代表選舉

與其他公共選舉的安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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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延伸提交住址證明的要求至居民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
選舉的選民新登記申請  

 
8. 為使鄉郊代表選舉與其他公共選舉的安排一致，以及

確保選民登記冊準確無誤，我們建議修訂相關條文，將提交

住址證明的要求，由現時適用於居民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選

舉的更改登記資料的申請，延伸至涵蓋居民代表選舉及街坊

代表選舉的所有選民新登記申請。這項措施讓民政總署能可

靠地核證申請人填報的住址，然後才把有關住址納入選民登

記冊，從而有效確保選舉透明。不過，該項要求不適用於原

居民代表選舉，因為列入原居鄉村選民登記冊的資格，是取

決於申請人的宗族連繫而並非其住址。  
 
(C) 由 2022 年 1 月 1 日起修訂選民登記的限期  
 
9. 參考在 2018 年 2 月 1 日推行的更改登記住址須提交
住址證明規定的安排，選民新登記的法定限期將會提前一個

月，以讓民政總署在編製臨時選民登記冊時，有充裕時間核

實所接獲的選民新登記申請的住址證明。我們建議把選民新

登記的法定限期提前一個月，即由 7 月 16 日提前至 6 月 16
日。為求一致，經修訂的選民新登記的法定限期將同時適用

於三類選舉，即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代表選舉及街坊代表

選舉。此外，原居民代表選舉的更改主要詳情或其他詳情的

法定限期將同樣定於 6 月 16 日。相關條文規定的選民登記
主要程序的現行及經修訂法定限期現表列如下—  
 

選民登記法定限期  現行限期  
經修訂限期  

(2022 年 1 月 1 日生
效) 

選舉登記主任向已

登記選民作出查訊  
6 月 30 日  5 月 30 日  

提交更改登記資料

申請  
(a) 更改主要詳
情：6 月 16 日  

(b) 更改其他詳
情：7 月 16 日  

6 月 16 日  

提交新登記申請  7 月 16 日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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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登記法定限期  現行限期  
經修訂限期  

(2022 年 1 月 1 日生
效) 

選民回覆查訊信件

以保留其選民登記  
7 月 16 日  6 月 16 日  

新登記及更改登記

資料申請者進一步

提交資料  

8 月 6 日  維持 8 月 6 日  

發表臨時選民登記

冊／取消登記名單  
8 月 27 日   維持 8 月 27 日  

提出申索或反對期  8 月 27日至 
9 月 9日 

維持 8 月 27 日至  
9 月 9 日  

發表正式選民登記

冊  
10 月 20 日  維持 10 月 20 日  

 
(D)  修訂披露個人資料的要求  
 
10. 為加強保障鄉郊代表選舉中候選人的個人資料，我們

建議修訂有關法律條文，內容如下—  
 

(a) 就原居民代表選舉而言，由規定候選人須提供其
主要住址，改為規定候選人須按原居民代表選舉

提名表格中的規定提供住址，而該住址會刊登於

憲報公告。  
 
(b) 就居民代表選舉和街坊代表選舉而言，候選人須

繼續在提名表格中提供其主要住址，但只有主要

住址的部分資料（包括有關區域、地區和鄉村／

墟鎮名稱）會刊登於憲報公告。  
 
(c) 取消選舉主任須向候選人披露選舉代理人身分

證號碼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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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容許民政總署設立投票兼點票站  
 
11. 《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0(5)條訂明，
鄉郊一般選舉的日期須在鄉郊代表的新任期開始前的三個

月至開始前的一個月的期間內。民政總署計劃改善有關的投

票安排，把 2023 年的投票日數減至一天（2003 年的投票日
數為 12 天）。  
 
12. 根據現行安排，屬同一鄉事委員會的鄉村所舉行的村

代表選舉，其點票工作會集中在同一點票站進行，並由有關

的選舉主任負責點票安排及監督點票進行。為加快點票過程

和基於公眾健康理由，我們建議應由投票站主任代替選舉主

任負責點票工作，而投票站亦同時用作點票站。如投票站因

場地面積所限而未能用作點票站，署長會指定另一場地作為

有關鄉村的點票站。因此，有關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會轉換

場地，就其投票站的選票進行點票程序。我們建議修訂有關

法律條文，以便靈活處理鄉郊代表選舉的投票和點票工作，

詳情如下– 
 

(a) 修訂“投票站主任”的定義，以反映署長可委任
一名人士為點票站的票站主任。投票站主任的中

文名稱也會由“投票站主任”修訂為“票站主

任”，以讓票站主任一詞同時適用於投票站及點

票站；  
 
(b) 加入新的界定詞“主管” ( “Officer-in-charge” )，

用以指負責站內點票的主管，可以是選舉主任、

點票站的票站主任（如獲委任）或選票分流站的

助理選舉主任（視屬何情況而定）；  
 
(c) 訂明點票站主管的職責和權限，例如開啓密封的

投票箱、就問題選票的有效性作出裁定、接收委

任或撤銷委任監察點票代理人的通知、就進入點

票區或在點票區內逗留給予批准，以及就押後其

點票站的點票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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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至於街坊代表選舉，鑑於涉及大量選民  4、將選出的代
表  5 和候選人，我們建議維持現行做法，繼續由選舉主任履
行與相關墟鎮的點票站有關的職責。  

 
(F)  准許在鄉郊代表選舉中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  
 
14. 為提升現行發票機制的效率和準確度，以及與其他公

共選舉的安排一致，我們建議修訂相關條文，從而—  
 

(a) 訂立新的條文，以容許為投票而建立正式選民登
記冊的電子文本或摘錄；訂明正式選民登記冊電

子文本或摘錄的許可用途；賦權選管會批准為指

定目的（例如技術維護和供投票之用）而取覽正

式選民登記冊的電子文本或摘錄；以及訂明在沒

有合法權限情況下取覽正式選民登記冊的電子文

本或摘錄，以及損毀正式選民登記冊電子文本或

摘錄所載的資料或資訊或干擾正式選民登記冊電

子文本或摘錄的罪行。上述兩項罪行的罰則均為

最高處以監禁兩年而不設相應罰款；  
 
(b) 修訂向選民發出選票前在正式選民登記冊上作出

記錄的方法，以涵蓋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以及  
 
(c) 規定正式選民登記冊印刷本（如果曾被使用）須

在投票結束時包裹和密封，以及正式選民登記冊

（不論是印刷本或是電子文本）須在投票日之後

保留最少六個月，然後予以銷毀。  
 
(G) 賦權票站主任為有需要的選民設特別隊伍 

 
15. 為使鄉郊代表選舉的安排與其他公共選舉一致，我們

建議在有關的附屬法例加入一項新條文，以賦權票站主任為

有需要的選民（即 70 歲或以上人士、孕婦，以及因疾病、損
傷、殘疾或依賴助行器具而不能夠長時間排隊或難以排隊的

                                           
4  根據 2020 年正式選民登記冊的記錄，長洲墟鎮有 6 857 名已登記選民，坪洲墟

鎮有 2 264 名已登記選民。  
5  長洲墟鎮和坪洲墟鎮分別有 39 個和 17 個街坊代表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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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設特別隊伍。具體而言，該等選民會獲分配至優先隊

伍領取選票。  
 
(H) 賦權署長要求收取政府補助的學校及非政府機構借出

其物業以供設立投票站及／或點票站 

 
16. 與其他公共選舉相若，為確保鄉郊代表選舉有足夠投

票站，我們建議修訂相關條文，從而—  
 

(a) 賦權署長要求收取政府補助的學校及非政府機構
的處所業主或佔用人提供其處所以供設立鄉郊代

表選舉的投票站及／或點票站。在行政安排上，

醫院、診所及禮拜場所將獲豁免；  
 
(b) 容許獲署長授權的人士進行實地視察、準備工作，

以及貯存物資；  
 
(c) 規定署長須向有關的學校及非政府機構，就其處

所用作投票站及／或點票站期間，支付合理的使

用費；以及  
 
(d) 向違反規定者施加 50,000 元的罰款（可作為欠政

府的民事債項追討）。  
 
 
修訂規例 

 
17. 這兩項修訂規例旨在修訂以下《選管會條例》下的規

例，以分別實行上文第 4 至 9 段及第 10 至 16 段所載的建
議  —  
 

(a)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鄉郊代表選舉）
規例》（第 541K 章）；以及  

 
(b) 《選舉程序（鄉郊代表選舉）規例》（第 541L 章）。 

 
 



 9  

立法時間表 

 
18. 修訂規例將於 2021 年 8 月 20 日刊憲，並於 2021 年
8 月 25 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視乎立法會
的先訂立後審議結果，修訂規例將於 2022 年 1 月 1 日實施。 
 
 
修訂規例的影響 

 
19. 修訂規例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包括有關人權的條

文，並不會對經濟、生產力、環境、可持續發展或家庭事宜

造成影響，對相關規例的現有約束力亦沒有影響。  
 
20. 民政總署會儘量以現有資源承擔因落實各項新改善

措施而產生的額外需求，並會將所需款項納入相應財政年度

的預算當中，以應付 2023 年舉行的鄉郊一般選舉。如有需
要，民政總署將按現行機制提供充分理由申請額外撥款。  

 
 
對性別事宜的影響 

 
21.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七條規定，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本國政治和公眾事

務中對婦女的歧視，特別應保證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條件

下： a)在一切選舉和公民投票中有選舉權，並在一切民選機
構有被選舉權……”。在香港的選舉制度下，女性和男性均按

法律享有同等的投票和參選權利，有關權利受《基本法》保

障。目前的建議對男性和女性在投票和參選方面的平等權利

並沒有影響，因此對性別事宜並無影響。  
 
 
公眾諮詢 

 
22. 我們已徵詢鄉議局的意見，鄉議局大致上支持修訂規

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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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23. 我們已於 2021 年 8 月 18 日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
人回應公眾查詢。  
 
 
查詢 

 
24. 如對修訂規例有任何疑問，請向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

長 (1)左健蘭女士查詢（電話：2835 1423）。  
 
 
 
 
民政事務總署  
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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